
  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教育協進會附設職訓中心  函 

 

受文者：各礦場 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1 日 

發文文號：宜勞教會字第 16141 號 

密等及解等條件： 

速別： 

附件：如說明 
 

主旨：本中心訂於 105 年 6 月 8 日(三)舉辦『105 年度上半年度露天

礦場救護隊聯合訓練』，請各礦場負責人函報受訓名單至礦務局

及本中心，敬請 查照。 
 
說明： 

   一、依據礦場安全法第 14 條暨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 17 條規定辦理。 
  二、訓練時間：105 年 6 月 8 日(三)  08：30~17：30 

   訓練地點：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教育協進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 
             (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 2 段 123 號) 

   三、隨函檢送「礦場自動安全訓練實施計劃表」。 
   四、每人訓練費壹仟元。 

 

正本：各礦場 
副本：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教育協進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 
 
 

 

地址：羅東鎮中山路 2段 123 號

聯絡人：陳宇柔 

電話：03-9605669 

Mail：g69.g43@msa.hinet.net 

正本  



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教育協進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 

礦場自動安全訓練-礦場救護隊人員 報名表 

訓練種類 露天礦場救護隊聯合訓練--礦場救護隊人員 

訓練日期 自 105 年 6 月 8 日起 
至 105 年 6 月 8 日止 

辦理

期數
1 期 參加

人數 1 人 

實施日期、時間 時數 課 程 項 目 

6 月 8 日(三) 

08：30~09：20 1 礦場救護隊編組及任務 

09：30~12：20 3 急救法及急救法演練 

13：30~17：20 4 各種救護器材構造講解及使用演練

備註 
一、礦場救護隊每六個月應施行一次以上之訓練及演習。 
二、報告表於辦理訓練完成 3 日內應報經濟部礦務局備查。 
三、請在 105 年 5 月 30 日(一)之前向本中心回報人數。 

報名地點：羅東鎮中山路 2 段 123 號（往親水公園方向、龍園會館斜對面方便好停車）   
電   話：03-9605669  傳真：03-9605359  本會網址 WWW.Levtc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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礦場負責人  傳  真  

礦場安全主管    

負 責 訓 練 
聯 絡 人  

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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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   機  

E-MAIL  

訓練項目 姓  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住家電話 手      機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

 


